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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，完善党的组织制度，充分发挥

党总支的政治核心作用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《中国共产党

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的规定，按照《中国共产党基层

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》的要求，经研究决定，近期进行各党总支、

直属党支部集中换届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一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委员构成 

 各党总支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提出总支委员会组成人员

名额报党委组织人事部审批。 

 直属党支部，党员人数超过 7 人的党支部设立支部委员会，一

般由 3 人组成；党员人数 3 人以上 7 人以下的党支部，一般不设支

部委员会，由党员大会选举支部书记 1 人，必要时增选副书记 1 人。 

二、换届选举工作的程序和步骤 

（一）筹备阶段（3 月 20 日前） 

1．确定召集人。换届选举的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召集人由中

层干部换届后校党委任命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书记担任。 

 2．制定工作方案。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结合本总支、支部

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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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向党委组织人事部递交换届选举请示。请示内容：上届任期

时间；本次换届选举时间；换届选举指导思想；党员大会的主要议

程；支部党员情况；总支（支部）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及候选人名

额；选举办法等。 

（二）选举阶段（3 月 27 日前） 

1．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确定新一届委员会组成的原则。 

2．提名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。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组织全体党

员酝酿推荐（学生党员参与推荐），并根据多数教工党员意见提出候

选人初步人选名单。 

3．确定候选人预备人选。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组织各支部党员

充分酝酿候选人初步人选，并根据多数党员意见确定候选人预备人

选，候选人预备人选数应多于应选人数的百分之二十，报党委组织

人事部审批。 

4．召开全体党员大会，进行选举。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将候

选人预备名单提交党员大会酝酿讨论，并根据多数党员意见确定候

选人，由大会进行选举。 

 5．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书记、副书记的选举，由新一届委员

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。 

6．选举结果的报批。选举结束后，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要及

时向党委组织人事部报送选举工作情况报告、当选的委员、书记、

副书记以及各委员分工，经批复后生效。 

（三）总结阶段（3 月 31 日前） 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要对整个换届工作进行总结，并将换届

选举有关材料归档。 

三、具体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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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领导，统筹安排。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负责人要

加强对换届选举工作的领导，合理安排时间，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按

时顺利完成。 

（二）发扬民主，严格程序。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有关

规定，认真落实党的组织制度，做好换届选举的筹备工作。 

（三）及时沟通，加强指导。在换届选举过程中出现疑问，要

及时请示党委组织人事部，在得到明确答复后，再按程序进行。 

 

 

 

 

党委组织人事部 

2022 年 3 月 16 日 
 


